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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(证监公

司字[2007]25号)各上市公司： 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批转证监

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发[2005]34号），

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，现就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

问题通知如下： 一、上市公司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必须符合有

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募集资金应按照招

股说明书或募集说明书所列用途使用，未经股东大会批准不

得改变。闲置募集资金在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时，仅限于与主

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，不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

于新股配售、申购，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、可转换公司

债券等的交易。 二、上市公司应完善募集资金存储、使用和

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，明确募集资金使用（包括闲置募集资

金补充流动资金）的分级审批权限、决策程序、风险控制措

施及信息披露程序。超过本次募集金额10%以上的闲置募集

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，须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，并提供网络

投票表决方式。独立董事、保荐人须单独发表意见并披露。 

三、上市公司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勤勉尽责，

督促上市公司规范运用募集资金，自觉维护上市公司资产安

全，不得参与、协助或纵容上市公司擅自或变相改变募集资

金用途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

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